
- 1 -

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6·1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

全事故案调查报告

2023 年 6 月 11 日 7 时 20 分，由宁夏江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承包的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二期炼胶车间屋顶防水

工程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约 11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十九

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成立了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6·1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

安全事故案调查组（以下简称为事故调查组），指定县应急

管理局局长担任调查组组长，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人社

局、工信局、总工会、平罗县园区管委会组成事故调查组，

邀请县纪委监委、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法依规对事故进行调

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

事实材料分析等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

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建议，并

形成了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6·1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

安全事故案调查报告。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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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 神 州 轮 胎 公 司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40221096350688D，法定代表人邹丰银，总经理周晓东，

位于平罗工业园区太西产业园亲水大道北段东侧，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注册资本 6 亿元，现有员工 600 余人；

经营范围:轮胎制造、销售，橡胶制品制造、销售；金属丝

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等；公司建成了围

绕轮胎制造为中心的循环产业链，先后建成投产了 10 万吨

钢帘线、4 万吨炭黑及 3000 吨 PE 膜重复利用生产线。

（二）施工单位基本情况。宁夏江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瀚公司），注册成立于 2023 年 1 月 9 日，

注册资本3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200MAC759T87F，

法定代表人王佳楠，主要负责人王江，注册地大武口区；经

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等。截至目前，

江瀚公司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

证》，不具备承包工程资质条件。

二、项目和安全管理情况

（一）项目建设情况。二期炼胶车间主要用途是为轮胎

生产提供混炼胶料，是神州轮胎二期 480 万套/年载重子午

胎项目配套工程，该项目于 2017 年开始建设，2018 年完成

主体框架，2022 年对外墙面重新粉刷，2023 年对炼胶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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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做防水施工。

（二）施工合同签订情况。2023 年 3 月 4 日，神州轮胎

公司与江瀚公司就二期炼胶车间屋顶防水工程签订施工合

同（合同编号：DDLTII2023-3-01#），由江瀚公司承包工程

施工。工程主要内容包括：车间屋顶女儿墙修复、防水工程、

落水管修复等，承包方式为包工不包料的清工工程，由神州

轮胎公司提供工程所需材料，江瀚公司落实工器具、机械车

辆和组织施工。神州轮胎公司由装备制造部负责项目总体推

进，包括工程质量、技术、进度及施工现场安全监管。安环

部负责外委施工单位入厂安全教育培训、施工现场安全监管

等。江瀚公司主要负责人王江、现场施工队长谢小攀。

（三）安全管理情况。神州轮胎公司作为项目发包方对

承包单位资质审查不严，随意将工程发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

的单位，未对施工单位作业人员开展入厂培训和安全风险告

知，对承包商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由神

州轮胎公司指定的施工现场负责人拒不承认其安全监管职

责，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

（四）事故报告情况。2023 年 6 月 13 日 10 时 49 分，

县应急管理局电话接信访举报，位于平罗工业园区太西产业

园亲水大道北段东侧的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1 日 7 时 20 分许，发生一起外委施工作业人员高处坠落

事故，此时距事故发生已超过 2 小时，直至 6 月 13 日 1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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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前，仍未接到涉事

企业报告事故。经调查核实，在事故发生时，江瀚公司主要

负责人王江分别向神州轮胎公司代理安全环保部部长马东

东和装备动力部部长张海涛电话报告事故发生情况，随后马

东东电话向总经理周晓东报告事故，但周晓东在接到员工电

话报告后，未向应急管理部门以及负有安全监管的部门及

时、如实上报生产安全事故，存在瞒报事故的违法行为。

三、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发经过。2023 年 6 月 11 日上午 7 时 20 分左右，

章永社等 8人到二期炼胶车间屋顶使用水管对浇铸混凝土洒

水养护。章永社在洒水作业过程中，由于背对屋顶一处直径

约 1.2m 圆形设备预留孔洞，在拉拽水管后退时从预留孔洞

坠落至车间内部 3 层楼面。

（二）救援情况。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张伟看到

章永社从圆形预留孔洞坠落，从孔洞看到章永社坠落在 3 层

楼面，面部朝上，后脑着地，头部流血，张伟立即电话联系

施工负责人王江，并拨打急救 120。期间王江相继报告神州

轮胎公司安全主管和装备动力部负责人。约 7 时 40 分许，

急救 120 抵达事故现场将章永社转至到平罗县人民医院抢

救，后经医生诊断章永社伤势严重建议转院，约上午 10 时

许，转至宁夏人民医院医治。2023 年 6 月 20 日 15 时 30 分

医治无效死亡（医治 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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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1.事故发生现场位于宁夏神州

轮胎有限公司二期炼胶车间屋顶，车间主体为混凝土结构，

车间内部自上而下分为 3 层，其中 3 层楼面距离屋顶圆形预

留孔洞 7.9m；2.二期炼胶车间屋顶分为南北两块，北侧正在

实施防水工程，事发地点为南侧，防水涂层已完成，正在实

施浇铸混凝土洒水养护。南侧屋顶长 24m，宽 50m，自北向

南有 3 列圆形预留孔洞，第 1 列 3 个、第 2 列 4 个、第 3 列

8 个，事故发生的预留孔洞为第 2 列第 3 孔洞，直径为 1.3m；

3.导致人员坠落的事发圆形预留孔洞位于屋顶第 2列由东向

西第 3 孔洞，该孔洞距西侧围堰 5.5m，距东侧围堰 17.5m；

4.现场遗留部分施工设备，北侧围堰悬“必须系安全带、必

须带安全帽”安全警示标志各一处。

（附事故现场勘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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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照片

四、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亡人员基本情况。章永社、男、汉族，52 岁，

身份证号：642224197112024010，户籍地：宁夏石嘴山市大

武口区五站组 325 号，系江瀚公司工人。

（二）善后处理情况。在园区管委会、县公安局太沙派

出所的调解下，江瀚公司与死者家属自愿协商，并达成各项

赔偿费用共计 110 万元，江瀚公司无能力支付死者赔偿款，

由神州轮胎公司垫付剩余赔偿款 104.5 万元（不含前期支付

的丧葬费、医药费 5.5 万元），死者善后处理工作已妥善处

置，社会舆情平稳。

(三)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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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起事故造成章永社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无任何设

备设施损失，其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救治 9 天后无效死亡、尸

体转运及丧葬支付，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

标准》（GB6721-1986），经统计直接经济损失约 110 万元。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章永社在明知作业平台有多处预留孔洞并且四周无可

靠的安全防护措施，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差，在拉拽水管作业

后退时，不慎从预留孔洞跌落至 3 层楼面，是造成这起事故

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神州轮胎公司

（1）对承包商资质文件审查不严，将工程发包给不具

备施工资质的单位施工，未要求承包方制定施工组织方案，

对施工单位具体作业人员、作业时间处失管状态，存在严重

的安全管理漏洞。

（2）在承包商入厂进行施工作业时，神州轮胎公司具

有安全管理的职责部门未安排安全管理人员对作业现场进

行全过程监管，仅凭现场安全员以巡查的方式来管理施工现

场，充分暴露出对江瀚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不到位。

（3）未对承包商入厂作业人员开展专门的安全生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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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培训，对屋顶涉及高临边作业没有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未告知应注意的事项，未保证施工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

知识。

2.江瀚公司

（1）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无资质承接建筑防水

施工工程，未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在作业现场未配备专职

的安全监护人员，未对施工作业人员开展专门的安全教育培

训和安全技术交底；

（2）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混乱，盲目施工，施工现

场未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生产注意事项，对屋顶

预留孔洞危险性认识不足，对作业场所未开展全方位安全风

险识别，对预留孔洞涉及高临边作业存在的高处坠落风险，

未采取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6·11”事故是

一起因屋顶预留孔洞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造成的高处坠落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分析和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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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夏江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未取得任何建筑工程施工资质，不具备工程施工条

件，属无资质承揽工程行为，对屋顶预留孔洞涉及高临边作

业存在的高处坠落风险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未对施工作

业人员开展专门的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未在施工现场

的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以上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

规定，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三十八）裁量标准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

司作出处人民币¥350000 元（大写：叁拾伍万元整）罚款的

行政处罚。

2.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法定职责落实不到

位，对承包商资质审查和安全管理不严不实，随意将项目发

包给未取得建筑工程资质的单位施工，未提出编制可行性施

工组织方案意见，对施工人员未开展专门的安全培训和安全

技术交底，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以上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三

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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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八）、（三十）、（三十一）裁量

标准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分别作出处人

民币 70000 元（大写：柒万元整）、120000 元（大写：壹拾

贰万元整）、20000 元（大写：贰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鉴于该公司有三个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

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合并作出

处人民币 210000 元（大写：贰拾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

罚。

（二）事故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王江，宁夏江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

人。未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无建筑

工程资质承揽项目，未组织制定施工组织方案，未组织员工

开展岗前安全培训，督促、检查施工过程安全生产工作不到

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五）项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项之规定，建议比照其 2023 年收入 57744.00 元的 40%

计算，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作出处 23098 元（大写：贰万叁

仟零玖拾捌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因江瀚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9 日登记注册，事发生时经营仅 5 个月，无法提供上年的

工资收入，比照本人提供 2023 年 2 月—6 月个人所得税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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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表计算，其年收入为 57744 元）

2.周晓东，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总经理。未认真履行

法律法规赋予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

患专项整治“五带头”职责落实不力，未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对承包商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将项目

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单位，且未及时、

如实上报生产安全事故，有瞒报事故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第（七）

项、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鉴于其未及时、如

实上报生产安全事故，有瞒报事故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

十条之规定，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

权基准》（三十七）裁量标准规定，因其无法提供 2022 年

度工资收入证明，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2015 年修正）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按照宁夏

回族自治区 2022 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 6 倍计算（2022 年宁

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57537

元），核定周晓东上年年收入为 345222.00 元，根据其 2022

年年收入345222.00 元的 60%计算，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

作出处人民币 207134 元（大写：贰拾柒仟壹佰叁拾肆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3.马东东，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代理安全环保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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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未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承

包商施工人员入厂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

状况监管不力，对车间屋顶高临边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没有

提出整改措施意见，并及时排查和制止承包商违规冒险作业

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五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

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之规定，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

准》（五）裁量标准规定，根据其2022 年年收入103295.52

的 20%计算，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作出处人民币 20660

元（大写：贰万零陆佰陆拾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经调取

2022 年度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核定其上年年收入为

103295.52 元）。

4.张海涛，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装备动力部部长。未

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施工项目安

全监管职责不清，疏于对承包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未发现

和治理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五条（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管理

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

定，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五）裁量标准规定，根据其 2022 年年收入 111013 的 20%

计算，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作出处人民币 22203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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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贰万壹仟伍佰捌拾柒元）的行政处罚。（同上，核

定上年年收入为111013 元）

5.李进化，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装备动力部副部长。

未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作为由神州

轮胎指定的二期炼胶车间屋顶防水工程施工现场负责人，对

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查治不到位，对车间屋顶预留孔洞未提出

安全防范措施建议，未及时制止承包商违规冒险作业行为。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现场管理责任，依据《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

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五）裁量标准规定，根据其 2022

年年收入85877 元的 20%计算，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作出

处人民币 17176 元（大写：壹万柒仟捌佰玖拾捌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同上，核定上年年收入为85877 元）

6.章永社，宁夏江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期炼胶车间屋

顶防水工程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事发当天失足坠

落，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死

亡，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该起事故充分暴露出神州轮胎公司在安全生产工作中

存在的诸多短板，要深刻吸取“6·1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

安全事故案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查找问题，并采取以下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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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进行整改：

1.加强安全管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神州轮胎公司要

认真分析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召开全

员事故警示教育活动，按照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压实安全职责。深入中央、自治

区、市、县关于重大隐患专项整治 2023 行动方案，迅速开

展全公司范围内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加强承包商管理，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神州轮胎公司

要结合本次事故暴露出的承包商管理不严格、施工过程监管

有漏洞等问题，建立健全完善的承包商准入机制，严把准入

关，严格审核承包单位施工资质文件，细化完善承包商资质

审查标准。紧盯高空、动火、吊装等危险作业管控，严格落

实申请、审批、监护和验收程序，坚决杜绝“层层转包”、

“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行为发生。

3.强化隐患排查，落实风险分级管控。神州轮胎公司要

在全公司范围内扎实开展安全管理、生产设备、工艺过程、

作业岗位等风险因素辨识，制定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措施清

单，建立并完善安全风险分级与隐患排查双预防体系机制，

对安全风险分级、分层、分类、分专业进行有效管控，逐一

落实到企业各个人员和岗位，如实公示告知安全风险，提高

员工认知风险和管控风险能力，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安全风

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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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化教育培训，提高安全责任意识。“6·11”高处坠

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案充分暴露出神州轮胎公司对承包商

入厂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技术交底不彻底，神州轮胎

公司要认真反思员工安全教育培训的不足，要结合建设项目

施工进展情况，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责任，组织开展阶段性、

针对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狠抓教育培训的实效性，着力

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

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

“6·1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案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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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适用的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条文及

自由裁量权基准使用情况说明
一、法律法规适用条文

(一)《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十九条 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组织事故

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二十二条 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应当遵循精简、效能的原则。

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

人参加。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第二十四条 事故调查组组长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指定。事故调查组组长主持事故调查

组的工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三）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

建议；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

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

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

http://baike.baidu.com/view/8834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3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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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

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

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

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

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

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

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

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

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的。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一百零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

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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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

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

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叁拾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

版）>部分内容的通知》

（四）1.未履行第一项至第七项中任一项职责的，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的罚款；

2.未履行第一项至第七项中任两项职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七万元以上九万元以下的罚款；

3.未履行第一项至第七项中任三项以上职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九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1.未履行第一项至第七项中任一项职责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2.未履行第一项至第七项中任两项职责的，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四十以下的罚款；

3.未履行第一项至第七项中任三项以上职责的，处三万元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八） 1.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的人数为 3 人以下的，或者未按照规定对 3人以下从业人员如实告知有关安全生产事项

的，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2.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的人数为 3 人以上的，或者未按照规定对 3 人以上从业人员如实告知安全生产事项的，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十）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十一） 除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

运输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

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

一协调、管理的，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

（三十八） 造成 1 人死亡，或者 1人以上 6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